附件3 评分标准
	序号
	评审项目
	分值
	评审标准

	一
	商务评审
	35
	

	1
	投标报价
	25
	（1）评标基准价为符合初步评审要求，且经算术值修正后的投标报价，去掉一个最低报价和一个最高报价后的算术平均值（符合初步评审要求的投标人少于或等于5家时，为所有符合初步评审要求且经算术值修正后投标报价的算术平均值）；
（2）以评标基准价为基准，投标报价每高于评标基准价1%扣1分，每低于评标基准价1%扣0.5分。

	2
	业绩
	10
	每提供一个近三年（2023年5月1日～2026年4月30日）类似财产保险承保业绩得2分，最高得10分。

	二
	技术评审
	65
	

	1
	承保方案
	15
	主要评审承保方案是否合理、切实可行等。好为15～11分，较好为10～6分，一般为5～0分。

	2
	理赔方案
	15
	主要评审理赔方案是否合理、切实可行，理赔流程是否有利于被保险人的报案及处理，横向对比投标人所需理赔材料和理赔时效等。好为15～11分，较好为10～6分，一般为5～0分。

	3
	服务承诺
	15
	主要评审服务承诺是否合理、切实可行等。好为15～11分，较好为10～6分，一般为5～0分。

	4
	风险的预测和防范措施
	10
	主要评审对本项目风险认知是否全面，风险应对措施是否有针对性，阐述建议是否合理可行等。好为10～8分，较好为7～4分，一般为3～0分。

	5
	应急事件的处理措施
	10
	主要评审对应急事件的处理措施是否合理可行等。好为10～8分，较好为7～4分，一般为3～0分。

	合计
	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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